


質詢事項全文
甲、行政院答復部分
（一）行政院函送謝委員龍介就國道服務區、地磅站停車及廁所之設置仍未完善，建請建立友善駕駛環境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

（行政院函　中華民國113年3月26日院臺專字第1130003806號）

（立法院函　編號：11-1-5-15）

謝委員就國道服務區、地磅站停車及廁所之設置仍未完善，建請建立友善駕駛環境等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：

一、有關因設施數量不足，駕駛人無法休息，導致疲勞駕駛而增加使用國道風險之問題：

(一)為確保高速公路車輛行旅安全，規劃於適當行車距離（50至60公里）設置服務區及休息站，提供用路人及車輛中途休憩及補給。

(二)各服務區及休息站均設置數量充足之廁所，近年為提升服務品質，全面改建老舊廁所，並增加友善設施等。

(三)另為避免疲勞駕駛影響行車安全，多數服務區已設置駕駛人休息室，提供駕駛朋友免費短暫休息，部分服務區亦提供淋浴間，方便用路人透過淋浴消除長途駕駛之疲勞。

二、有關國道服務區尖峰時段，機動調整大、小客車之停放比例等問題：

(一)考量小型車停車場因車道規劃及車位面積較小，不適宜開放停放大型車（含大客車），以維行車安全。

(二)就大型車停車場經常滿位之新營服務區，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刻正辦理賣場改建及基地空間調整改善工程，以增加停車位及改善行車動線，後續將增加大客車停車位，改善停車位不足問題。

(三)其餘服務區透過各項停車管理精進措施，如精進連續假期車輛停車引導動線、調撥臨時停車等，並加強督導各經營廠商於車潮較多時派員指揮交通，以紓解停車需求及縮短尋找車位時間。

三、有關地磅站全面設置簡易廁所供有裝卸需求之停、等大貨車駕駛使用之可行性問題：

(一)有關研議於地磅站全面設置簡易廁所部分，因地磅站現行空間分配予磅台、磅房及卸貨分裝區使用，尚無多餘空間設置簡易廁所及臨時停車空間。若勉強於地磅站設置簡易廁所，則進入地磅站使用廁所之車輛恐將佔用卸貨分裝區，並可能影響地磅站作業，就地磅站空間規劃宜維持現況。

(二)至評估先予開放員工廁所部分，查現行地磅站內僅有1位磅工值勤，若開放員工廁所供民眾使用，將造成磅工須引導民眾使用廁所，而影響過磅作業。另高速公路局各地磅站位處偏僻，又屬密閉空間，外借廁所時，恐有磅工人身安全疑慮，尚不宜開放；惟若超載大貨車於卸貨分裝時有生理需求，於有員警協助守望下，可視狀況讓駕駛人借用員工廁所。

（二）行政院函送鍾委員佳濱就鑑於近年臺灣少子化嚴峻，也衝擊小兒科醫師人力招募，兒科專科醫師考試連續3年報考人數創新低，去年創下11年來最低紀錄，恐致兒科很可能在5年至10年後完全崩潰，兒童若生急重病，可能要出國看醫生之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

（行政院函　中華民國113年3月27日院臺專字第1130003807號）

（立法院函　編號：11-1-5-16）

鍾委員就鑑於近年臺灣少子化嚴峻，也衝擊小兒科醫師人力招募，兒科專科醫師考試連續3年報考人數創新低，去年創下11年來最低紀錄，恐致兒科很可能在5年至10年後完全崩潰，兒童若生急重病，可能要出國看醫生之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

一、因102年適逢醫療環境變遷、人口結構改變等因素影響，致影響內、外、婦、兒、急診五大科之人才羅致，本部為因應專科醫師人力變動及潛在危機，自102年9月1日開辦重點科別住院醫師津貼補助，每人於每年兒科專科醫師訓練結束後補助12萬元津貼，以提高誘因，迄今共計補助3,391人次，另為確保兒科住院醫師訓練品質及人力穩定成長，合理調整專科醫師訓練容額，並自105年起重啟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師制度，指定培育五大科專科醫師，其中包含兒科。於本部多項政策執行之下，每年投入兒科之專科醫師呈穩定趨勢，近十年歷年兒科專科醫師證書領證人數如下表（表1）；統計至112年底，執業登記於醫療機構之兒科醫師人數共計3千7百餘人。

二、有關改善國內兒科醫療環境及提高基層兒科照護品質部分：

為反應兒科醫師之投入心力及對兒童照護之重視，全民健康保險於97年至112年間，透過增加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（下稱支付標準）兒童加成項目、提高兒童加成比率、提升兒童相關診療項目支付點數、提升兒科專科醫師加成比率等方式，調升兒童或兒科專科醫師之健保支付，挹注經費累計約達40餘億點。

三、現行西醫支付標準兒童或兒科專科醫師相關加成項目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支付標準對於未滿7歲兒童，給予20%至100%不等之加成，年齡越小加成率越高；兒科專科醫師部分門/急/住診診察費可獲9%至150%不等之加成；醫院兒科門診診察費可獲17%至40%之加成。

(二)兒童加成分類：（表2）

(三)支付標準兒童或兒科專科醫師相關加成項目：（表3）

四、113年健保總額再挹注4.61億元用於兒童相關診療項目加成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醫院總額一般服務「提升醫院兒童急重症量能」3.38億元，用於調升醫院兒童加護病房相關費用加成20%及「新生兒中重度住院診察費」支付點數50%，本案業經本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3年3月6日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醫院總額113年第1次研商議事會議決議通過，將提報同年月21日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討論。

(二)西醫基層總額一般服務「強化未滿4歲兒童之基層專科醫師照護」1.23億元，用於調升西醫基層診治未滿4歲兒童之專科醫師門診診察費加成至13%，本案前經健保署113年1月16日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決議通過，俟衛生福利部核定後公告實施。

五、有關點值保障部分：

為鼓勵醫院執行急重難相關處置，對於手術、麻醉等重要處置，保障其點值1點1元，但會衍生排擠效果，爰健保會委員決議：有關保障點值一節，依113年度全民健康保險給付費用總額協商架構及原則規定，需保障或鼓勵之醫療服務以回歸支付標準處理為原則。

有關調升兒科相關醫療服務給付，歷年來均以點數調整或加成部分予以調整，健保支付標準為相對點數，各項服務如有低於成本，各專科學會均能提具成本分析表，本部會研議其合理性後，提專家諮詢及共同擬訂會議討論。

六、為強化兒童重難罕症照護人力訓練質量，並與國外醫院建立合作模式，促進國際交流，本部規劃補助醫事人員出國進修，訓練範疇以新生兒科、兒童重難症、兒童癌症及兒童遺傳等4大領域為主，以醫師個人進修或醫療團隊短期研修等型式，於取得國外進修許可後，向本部申請經費補助。醫療團隊申請進修人員，不限定為醫師，護理師及相關醫事人員均可納入團隊名單。計畫預計於4月份公告，期透過人才出國培訓，交流學習先進重難罕症醫療照護技術，精進我國兒童重難罕症醫療品質。

七、未來本部將持續爭取兒科相關預算，亦將採滾動式檢討，適時納參各方建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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